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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并用于收购厦

门万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65%股权及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3]1354 号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12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 股）。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9,074,994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23.52 元，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 1,154,243,858.88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7,534,877.18 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26,708,981.7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全部到账。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14)第 350ZA0013 号”《验

资报告》。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建设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二期 26,418.80 20,038.30 

2 幕墙及新型节能系统门窗生产线建设项目 31,605.90 22,313.30 

3 市场营销网络升级项目 19,997.59 19,997.59 

4 亚厦企业运营管理中心建设项目 46,904.70 46,904.70 

5 企业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3,417.01 3,417.01 

合计  128,344.00 112,670.90 



 

     二、原项目基本情况及变更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基本情况 

1、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二期 

项目基本情况本项目总投资为26,418.8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7,303.70

万元，流动资金9,115.10万元。本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资20,038.30万元，用于

建设投资17,303.70万元，用于铺底流动资金投资2,734.60万元，其余6,380.50

万元由企业自有资金投入。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在其现有厂区实施。目前该项目尚未开始实施，已投入金额为0。 

2、幕墙与新型节能系统门窗生产线建设项目 

项目基本情况本项目总投资为31,605.9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8,330.70

万元，流动资金13,275.20万元。本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资22,313.30万元，用于

建设投资18,330.70万元，用于铺底流动资金投资3,982.60万元，其余9,292.60

万元由企业自有资金投入。目前该项目尚未开始实施，已投入金额为0。 

（二）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公司拟对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变更为：取消“石材

制品工厂化项目二期项目” 投资、“幕墙及新型节能系统门窗生产线建设项目” 

投资，增加“收购厦门万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65%股权并增资”投资项目，此次

取消的募投项目累计资金42,351.6万元，公司拟以变更后的募集资金36,593.7

万元用于收购厦门万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65%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与邵晓燕、

于凡、周本强同比例对万安智能增资5000万元，其中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增资3,250

万元，其他三位股东以自有资金共增资1,750万元。结余变更募集资金2,507.9

万元另作他用。 

（三）变更的具体原因 

1、收购万安智能符合公司提出的一体化“大装饰”战略需要。 

    公司于 2012 年提出一体化“大装饰”战略，将通过“内装与外装相结合、

部品部件生产工业化与现场施工装配化相结合、内外装与绿色智能相结合、家装

与工装相结合”等具体途径，最终实现设计施工专业总承包。万安智能同时具备

智慧社区、智慧城市、智慧家居、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等领域的业务

能力，并具备大量的技术成果与储备。与万安智能进行合作，是亚厦股份提升专

业总承包能力的重要一步，与公司一体化“大装饰”战略布局高度契合。 



 

2、收购万安智能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发展与建筑发展的趋势。 

    我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明确提出城镇化应当与信

息化深度融合；且智能化将是今后建筑与城镇发展的最重要内容。万安智能自

1995 年成立以来，持续深耕细作于智能化、信息化领域，在智慧家居、智慧城

市、智慧园区、智慧办公等领域取得了不菲的业绩与荣誉，是我国智能化建筑领

域专业技术最强、经营规模最大、专业资质最全的企业之一。与万安智能合作，

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建筑的发展趋势，将有效提升公司在智能化、信息化领域

的业务能力，为公司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提供强有力的业务支撑。 

3、收购万安智能将有效推进公司对家庭消费与家庭服务领域的延伸。 

    万安智能是国内最长期、最倾注于家庭智能化的公司之一，在过往的发展中，

通过前期住宅智能化项目与后期技术服务维护，积累了大量智能家居单品与智慧

全宅的经验与技术，服务超过百万户家庭用户，通过具有自我知识产权的居家行

为分析系统，可以采集家庭消费与服务的大数据，有利于公司建立大数据运营模

式；同时，万安智能还代理销售国外多个智能家居知名品牌，一方面服务于高端

住宅业主，另一方面通过消化国际先进技术构筑了适合国内消费者的质优价廉的

国产化自有品牌产品体系。公司将结合自身业务基础、万安智能的家庭智能化积

累，并结合后续亚厦股份对家居与泛家居领域的战略布局，全面推进对家庭消费

与家庭服务领域的延伸。 

4、收购万安智能有利于发挥双方协同效益。 

    公司与万安智能属同一大行业的不同细分行业，处于不同的相邻市场。收购

万安智能后，双方从相邻市场业务转为统一市场业务，彼此之间的业务、客户、

用户、营销、生产、供应链体系等资源可以充分共享，有利于共同扩大市场份额、

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5、收购万安智能有利于公司未来重点业务方向的拓展。 

    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养老、医疗、交通、旅游等民生设施及服务

业将是我国未来重点发展的领域。收购万安智能后，公司将加快万安智能在信息

化、智能化方面的技术成果的研发与转化，通过提高技术附加值和服务附加值，

增强业务拓展中的技术与服务特征，推动公司在养老、医疗、交通、旅游等领域

的业务拓展。 

6、收购万安智能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效率，“轻资产”运作 



 

    万安智能所处行业及企业自身运营具有典型的“轻资产”运作特征，与亚厦

股份的优势存在天然契合。原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幕

墙及新型节能系统门窗生产线建设项目”属明显的重资产投资特征，而收购万安

智能无需建设期、见效更快；其运营资产较轻、经营风险可控；经营收益预期良

好，且有保障措施；收购后双方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将获得更高收益率。 

三、新变更项目的基本情况、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为收购厦门万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65%股权及对其增资。万安智能是一

家智能建筑领域的高新技术公司，拥有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甲级、建筑智能

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安防工程资质壹级、舞台工程专业技术灯光和音响二级、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贰级、防雷工程专业施工和设计资质丙级等资质，

在建筑及家居领域具备较强的技术实力与市场竞争能力，具备通讯传输、数字存

储、多媒体显示、RFID技术、传感网络技术、信息系统深度集成等技术能力，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控制产品、软件及技术，能够涵盖智能家居、智能建筑、

智能办公、智能会议、智能酒店、智能社区、智能道路等领域，产品涉及智能门

禁、安防、温控、照明、节能、窗帘、电梯预呼、居家行为分析、智能网关及路

由、智能家居集控等。 

万安智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万安智能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止，其总资产为 553,679,465.11

元，负债为 256,500,441.34 元，净资产为 297,179,023.77 元，2013 年度营业

收入为 561,739,247.15 元，净利润为 52,219,446.07 元。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止，其总资产为 505,413,504.91 元，负债为 207,654,491.67 元，净资产为

297,759,013.24 元，2014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5,592.451.17 元，实现净

利润 579,989.47元。 

关于万安智能的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登的《公司关于收购厦门万安智能股份

有限公司65%股权的公告》（2014－068）和《公司关于收购厦门万安智能股份有

限65%股权及增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市场前景 

智能建筑与智能家居，可满足人们对建筑空间的安全、健康、节能、舒适、

便利等需求。我国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行业仍处于成长期，目前智能建筑占新建



 

建筑的比例约为 10%-15%，而较为成熟的美国及日本等国家，其智能建筑面积占

新增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60%-70%，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万安智能在建筑及家居领域具备较强的技术实力与市场竞争能力， 本次收

购万安智能 65%股权及对其增资，有利于公司快速切入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领域，

符合公司在绿色智能建筑方向上的战略布局，同时，公司与万安智能之间业务互

补，双方的营销渠道和客户资源能够共享，有利于提高双方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

公司计划在收购合作后，进一步整合公司与万安智能之间的相关业务，将万安智

能打造成为公司绿色智慧建筑和智能家居的运营平台。 

3、风险提示 

此次并购存在着并购融合风险，市场开拓风险，核心人才流失风险、项目政

府审批风险，其未来经营业绩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1）并购融合风险 

公司与万安智能虽同属建筑工程相关业务领域，但其团队拥有各自独特的营

销模式、管理模式，在销售管理、工程管理和企业文化等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融

合，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经营效率。 

（2）市场开拓风险 

万安智能虽然有近20年的建筑智能化工程相关业务领域的经验，但由于核心

客户集中，未来市场环境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系统风险，竞争对手的介入和不断强

大也会造成预期市场收益的下降。 

（3）核心人才流失风险 

高素质的技术、营销和管理人才对万安智能的未来发展举足轻重，随着市场竞

争不断加剧，相关技术、营销和管理人才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因此万安智能面临有

效保留和吸引人才的风险。 

（4）项目政府审批风险 

本次收购尚需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反垄断局的审批合同才能生效，如

合同未被审批同意，则存在合同无法履行的风险。 

四、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4年9月2日召开了三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并用于收购厦门万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65%股权及



 

增资的议案》，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

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章节条款的规定，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相关各方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顾云昌先生、王力先生、汪祥耀先生事前对董事会提供的《关

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并用于收购厦门万安智能股份有限公

司65%股权及增资的议案》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一致认为：本次项目变

更是公司为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主动做出的调整措施，有利于公司快速切入智能

建筑及智能家居领域，符合公司在绿色智能建筑方向上的战略布局，同时，公司

与万安智能之间业务互补，双方的营销渠道和客户资源能够共享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防范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符合监

管要求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对该议案无异议，同

意公司变更投资项目、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项目的变更和调整有利于防范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发展后劲、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智能建筑及智

能家居领域，符合公司在绿色智能建筑方向上的战略布局；本次变更符合实际情

况及发展规划，同意公司变更投资项目。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认为：亚厦股份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亚厦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且公司已对行业发展

状况、自身情况及新项目进行充分论证，此次募投项目的变更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保荐机构对亚厦股份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方案无异议，公司应将上述议案报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在履



 

行相关法定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后方可实施。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2、独立董事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并用于收购厦门万

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65%股权及增资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4、保荐机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并用于收购厦门万

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65%股权及增资的核查意见 ； 

5、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厦门万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65%股权可行

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三日 




